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學務處進修學制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項目名稱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暨理賠申請作業 

承辦單位 學務處進修學制 

作業程序

說明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 

1.學年度第 1學期(約 10月 15日)及學年度第 2學期(約 3月 20日)，需向學雜費減免 

  承辦人要當學期學雜費減免之免繳保費學生名單(原住民、低收入戶、重度(含極重 

  度)父母之子女或本人)和人數；向就學貸款承辦人要當學期就學貸款名單及人數； 

  向教務處行政組(二)要當學期學生註冊人數。 

2.由臺灣銀行網站下載本校學務處進修學制繳費人數並與出納組比對繳費人數、主計 

  室核對收費金額。 

3.如有學生辦理休學，請學生填寫保險聲明是否有意願加保學生平安保險事宜。 

4.結算人數後，將該學期的保險費給保險公司。 

5.按與保險公司簽定契約內容，應於註冊後約時一個月將免繳保費名單及保險學生人 

  數交予所承保之保險公司。 

保險理賠申請: 

1. 所需文件：申請書、診斷證明書正本、相關醫療收據(可以副本但須加蓋醫院之紅

色戳章)、學生本人存摺封面影本(銀行或郵局存簿擇一)。 

2. 如果學生是因為車禍原因申請，請學生加填一份交通意外事故調查表。 

3. 學生發生意外事故或疾病住院者均可申請學生保險理賠。 

4. 當收到申請資料上簽用印後，將學生事故理賠申請表影印一份備查，並將相關申請

資訊建檔。 

5. 每週三下午，承保公司保險業務員將會至學校收件。 

控制重點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 

1. 每一學期按保險條款規定時間內交付保險費。 

2. 檢核免繳保費名單(原住民、低收入戶、重度(含極重度)父母之子女或本人)與每學

期學生投保人數是否正確。 

保險申請: 

1. 所附資料有無短缺。 

2. 有無簽名，未滿 20歲之申請案件法定代理人有無簽名。 

3. 存摺是否是用學生本人的。 

法令依據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學生團體保險條款及保險要點 

使用表單 保險申請書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學生事務處進修學制作業流程圖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及理賠申請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理賠 

學生將申請書、診斷證明書

正本、相關醫療收據(可用

副本)及學生本人存摺封面

影本(銀行或郵局擇一) 

歸檔 

承辦員審核無誤，上簽用印

後，影印申請表一份留查，

申請書正本交給保險公司

業務員(每週三到校收件)。 

繳交至進修
學制學生保
險承辦人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合約招標簽訂契約 

學生註冊繳費後 20 日，向各相關承

辦人收集當學期學雜費減免學生名

單和人數、就學貸款名單及人數、學

生註冊人數。 

隨時掌握學生休退

學名單是否投保學

生平安保險。 

至臺灣銀行相關網站下

載進修學制繳費清單並

與出納組比對繳費人

數，與主計室核對收費

金額。 

結算該學期正確投保繳費人數、免緻

保費學生名單、保險費給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寄回收據、辦理核銷。 

1.學生申請資料建檔。 

2.每月月底送交交通事故 

月報表至生輔組承辦。 

歸檔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內部控制制度作業層級自行評估表 
 

 自行評估單位：學務處進修學制 

        作業類別 (項目)：學生團體平安保險及理賠申請作業 

 評 估 日 期 ：    年   月   日 

評估重點 

自行評估情形 

評估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不適用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

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

執行。 

 

   

二、學生團體平安保險及理賠申請     

(一)是否將相關保險資料公告於進
修學制網頁。 

 
(二)學生團體平安保險進度是否符

合程序。 
 
(三)學生申請理賠時，是否確實進

行理賠文件資料審查，並於時
效內轉交保險公司申請。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附註： 

1. 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評估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應根據評估結果於自行評估情形欄勾選「符合」、「未符合」或「不適用」；遇有

「未符合」情形，應於評估情形說明欄詳細說明，且於撰寫評估結論時一併敘明需採

行之改善措施；遇有「不適用」情形，應於評估情形說明欄敘明理由及是否有檢討修

正評估重點之必要性。 

 
 


